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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永亮 ．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专志的编写工作，在历届人大

常委会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经编志人员的努力，数易其稿，于1998年3月完成本志

的编写，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专志，如实记述了1949年菏泽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1954年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

后的历程，特别详细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81

年成立人大常委会以来，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改

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探索前进的历程。地方人

大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宪法赋予它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权，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完全适合

我国国情和具有极其优越性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一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

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专志，是我市第·部地方人大

专业志书。内容翔实，是一部将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融为

一体的地方人大史书。<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专志的出

版，为菏泽市留下一部政权建设方面的珍贵史料，将为宣传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菏泽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制



建设和经济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值此<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

志)专志付梓之际，欣贺之余，作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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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是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1948年9月，菏泽县全境解放。当时菏泽县境内国民党

残余势力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土地改革刚刚开始，人民群众

正在组织发动。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

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第14条第2款的规定，菏泽县先行成立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作为以后选举产生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

式。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10日召开第

一届会议。会议代表由县人民政府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

商委员会协商名额分配，有一部分代表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职业团体、驻菏部队自行选派的，有一部分是各界人民选

举的，有一部分是县政府特邀的。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公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菏泽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行使如下职权：听取县政府关于施政方针和各项工作

报告，提出建议；向政府反映各界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建议有

关施政改革事宜；向各界人民传达解释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决议；协助县人民政府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贯

彻执行；协助政府动员人民推行之。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自1949年12月召开至1953年11月止。经历了四届，共举

行过13次会议，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政

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的。先后作出了关于发展生

产、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三反五反、贯彻执行国家在过渡时
， 1



期总路线、总任务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等方面的决议。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菏泽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由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主席

1人、副主席若干人组成。协商委员会的职权是：协助县人

民政府实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商并提出对县人

民政府的建议；负责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负责

进行本县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至1953年，菏泽县经过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国民经济

由恢复时期进入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

有了很大提高，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

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供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在普选的基础上，由各区、乡、镇、公社人

民代表大会和驻菏部队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于1954年6月

24日召开了菏泽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自此

至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前，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经

历了六届，共举行过13·次会议。

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

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展活动。主要是听取和审议菏泽市

(县)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菏泽市

(县)财政予决算；规划经济，确定菏泽市(县)的城市建设发展

方向；选举菏泽市(县)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

做到按时换届选举。有出缺及时补选，保证政权机关的工作正

常运转；按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菏泽市(县)行



政区域内的贯彻落实。如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执

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反右整风运动

(1957年)、“大跃进”(1958年)、调整国民经济(1962年)、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等等，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传达贯

彻，并作出决议，号召全市(县)人民积极贯彻落实。

这个时期，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前身菏泽县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比较，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菏泽市(县)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在全市(县)普选的基础上，由各区、

乡、镇、公社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代表，是各界人民协商选派以及由县人民政府特邀产

生的；二是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而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协议机关，

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1966年5月以后，在全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菏泽市

(县)人民代表大会自1965年3月14日召开第六届人大第

一次会议之后，便被迫停止一切活动。1967年1月25日，成

立了菏泽县首届革命委员会。它是在国家遭受浩劫，人民不

能行使民主权力的情况下成立的。虽然1975年宪法规定地

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既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但在当时民主与法制遭受践踏的情况

下，菏泽县人民代表大会不可能举行会议和开展活动，菏泽县

革命委员会作为菏泽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徒有其名，

而实际上是作为党政一元化领导的机关在起作用。

至1976年lO月，先后粉碎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结束

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菏泽市(县)根据1979年7月第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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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于

1981年1月9日召开了菏泽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菏泽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此至1997年3月，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了第九

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共举行过17次会

议。 1

在1981年之前，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常务

委员会，由菏泽市(县)人民委员会行使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机关的双重职权。这既不便于菏泽市(县)人民代表

大会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又不利于履行职权发挥对行政和审

判机关的监督作用。自从设立常务委员会以后，这种情况得

到了改变。自1981年1月设立常务委员会至1997年12月

止，常务委员会审议重大事项作出决议375项，其中既有从宏

观上规划菏泽市(县)发展的战略，也有对社会、经济、城市建

设、教育科技以及物质、文化建设方面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听取和审议政府、法院i检察院的专题性工作报告和情况汇报

222次，加强了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草拟和制定了涉

及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卫生、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管理等领

域的地方性法规30个，适应了菏泽市(县)改革开放和安定团
结的需要；从1982年起，每年都有计划的组织执法大检查，共

组织执法大检查70余次，被检查单位201个(次)；制订地方

性法规程序，任免菏泽市(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工作，

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予决算等方面的办法、规

定、规则，使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行为规范化、程序化。此外，人

民代表发挥了当家作主的作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
4



国家权力。除在代表大会期间履行代表职权以外，在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通过组织代表联组、代表小组、代表专业小组等

形式开展活动，进行视察，听取情况汇报，调查研究，酝酿议

案，积极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

菏泽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

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任务面

前，不断改进、完善、提高自己，越来越发挥出宪法和法律赋予

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5



第一章 菏泽市(县)各界入民代表会议

第一节性质和职能

一、历史背景

1948年9月30日菏泽县全境解放。菏泽县同全国新解

放的城市一样，情况复杂，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在进行反革命

活动，土地改革刚刚开始，人民群众正在组织发动。因此，菏

泽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纲领>关于“凡是人民解放军新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行

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

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

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规定，着手组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于1949年12月召开了菏泽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二、性质与职能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县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

群众的协商机关。其职权是：听取县政府关于施政方针和各

项工作报告，提出批评与建议g反映各界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建

议；向各界人民传达解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助县

人民政府保证党和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协助动员人民

进行经济建设。并负责下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自1952年11月经平原省人民政府

批准，自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如

下职权：听取和审查县政府工作报告，决定本县施政方针和政

6



策；审查与通过人民政府财政予决算；建议与决议本县、县政

兴革事宜；选举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委员，组成县人民政府

委员会。 ．

第二节 代表

一、代表资格和产生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组织通则>的规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资格是：“凡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18

岁之人民，除患精神病及剥夺公民权者外，不分民族、阶级、性

别、信仰，均得当选为代表”。参加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单

位和代表，其名额分配，由县人民政府于上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共同商定。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加单位

和代表名额分配，除第一届会议是人民政府决定外，其他各

届、次会议的代表，一般由县人民政府与上届县协商委员会共

同商定后，由县人民政府邀请。有一部分代表是各界人民选

民会选举产生的；一部分是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职业团

体部队推选的；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的当然代表。 ．

二、代表名额和任期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根据<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20万人口以上的县，代表名额

为200人至500人左右。
。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

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前，由每次会议推选；从代行县人民代

7



表大会职权起，每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任期为一年。

连选得连任。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及部队经与协商委

员会商定，均得更换其代表；被邀请的代表，经协商委员会商

定，亦得更换。

第三节 会议

一、组织机构

根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设主席，由大会选举主席若干人组成，负责主持会

议，设秘书长1入，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提请大会通过，协

助主席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若干

人组成。配秘书1人，驻会主持会务工作。县协商委员会的

职权是：(1)协助县人民政府实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

议；(2)协商并提出对县人民政府的建议；(3)负责下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4)负责进行本县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二、会议的举行及议事规则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但经县人民政府代表会议三分之一

代表之提议，或县协商委员会认为需要时，可以提前或延期召

开。县协商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必要时亦可提前或延期召

开。根据<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各级

人民政府必须按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期

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此外为解决

某一专门问题，可召开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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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49年12月10日召开

第一次会议至1953年11月30日最后一次会议，先后经历四

届，共召开过十三次会议。

三、历届会议概况

(一l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12月10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442人。会议选举了县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主席李子明

(兼)，副主席彭维卿及常务委员21人．酉己备秘书1人，驻会主

持会务工作。

第二次会议于1950年4月5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442人。会议的中心是恢复生产。会议提出“生产”、“治安”、

“团结”三个问题。

第三次会议于1950年7月9日至11日召开。出席会议

代表442人，其中党员代表145人，各界人士代表74人，其他

为进步群众。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秋季生产和麦季征购。

第四次会议于1950年11月5日至8日召开。出席会议

代表253人，其中农民79人；青年团4人，妇联14人，民主人

士55人，教育界44人，工商界15人，学生8人，医生6人，少

数民族3人，军人1人，艺术界1人，县区团体代表51人。会

议的中心议题是：围绕秋季征购和冬季生产，发扬民主，让代

表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本次会议收到提案1248条，合并

重复内容后共746条。

第五次会议于1951年2月17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253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发展生产、财经工作、民主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

第六次会议于1951年6月18日至20日召开。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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